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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資源化及 

減碳案例介紹 
莊順興* 

 

摘  要 

我國下水道脫水污泥之產生量將隨著下水道系統之普及率提升而逐年增加，如

何有效資源化利用為重要問題。而從防止全球暖化之角度，重視生質能源之利用，

由於污水處理廠之生物污泥，其數量和品質穩定，具有生質燃料之潛力，而漸受重

視。脫水污泥餅低溫炭化可供火力發電廠做為混合煤炭燃料，其低溫炭化技術經日

本下水道事業團於 2007 年完成技術評價其技術和效益後，因具有資源回收循環利

用、解決污泥最終處置及供火力發電廠做燃料利用外，更可做為碳中和等之多重效

益，在短短幾年就已引導日本近 10 座污水廠開始使用該處理技術，本文僅就 2 座

運轉中的實廠實績加以介紹，以供國內進一步引用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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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我國下水道脫水污泥之產生量將隨著下水道系統之普及率提升而逐年增加，如

何有效資源化利用為重要問題。以日本為例，其於 2005 年下水道脫水污泥有效利

用之比率為 70 %左右，主要集中在建築材料利用上；而為能降低風險、成本和長

期的安全考量，其檢討需要一種新的方法，以促進污泥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日

本相關能源使用法規，包括「電気事業者による新エネノレギー等の利用に関する

特別措置法」、「京都議定書目標達成計画」等，從防止全球暖化之角度，重視生

質能源之利用，由於污水處理廠之生物污泥，其數量和品質穩定，具有生質燃料之

潛力，而漸受重視和應用。  

下水道脫水污泥之固體燃料化、乾燥與炭化程序之利用、污泥固體燃料製造技

術、污泥固體燃料使用於燃煤電廠作為替代燃料煤等，可達到減少化石燃料使用，

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在此背景下，為推動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系統商業化目

的，日本下水道事業團技術諮詢委員會，乃就技術系統、製造和性能等進行技術評

估，並提出技術評估報告(2008 年)，提供各地方政府應用化之依據。  

此項技術評估及應用案例值得我國推動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資源化及減

碳之參考。  

 

二、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化系統技術評估 

依據日本下水道事業團技術評估報告，其重點內容包括：  

2.1 定義 

2.1.1 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的定義  

以下水道脫水污泥為原料，透過乾燥化炭化所得之固體燃料，以下為最佳化固

體燃料利用所考慮之特性，包括：  

1.基本物性 

2.燃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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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熱特性 

2.1.2 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化系統的定義  

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化系統，係指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生產系統，其

可分成兩個子系統。  

1.炭化燃料化系統 

2.乾燥化燃料化系統 

2.2 技術評估對象 

2.2.1 評估對象系統  

本評估對象系統為日本下水道事業團與民間公司共同研究開發之系統  (以下

以電源開発株式会社、月島機械株式会社、株式会社 NGK 水環境システムズ及株

式会社ジェイベック所共同研究開發之系統為例說明，編號  C-1 系統)。  

2.2.2 固體燃料對象污泥  

固體燃料對象污泥，以未消化、消化或混合污泥之脫水污泥為原則。納入石灰

等混凝劑產生之污泥時，必須另行檢討。此外，多種性質不同之固體燃料污泥，必

須分開考慮。  

2.3 技術特性 

2.3.1 污泥固體燃料化系統  

1.該系統由乾燥機，炭化爐系統進行炭化和污泥乾燥化，而由廢熱回收系統和排氣管線處

理從炭化爐和烘乾機排出的廢氣。 

2.乾燥機型號式，為直接熱風攪拌葉機型。乾燥機之操作，使脫水污泥直接接觸熱空氣，

調整到 20 %至 30 %的含水量。 

3.在炭化爐之前造粒，降低發熱性，粉塵飛散性及增加密度，使其易於炭化燃料處理。 

4.炭化爐型式為外熱式迴轉窯。炭化爐的加熱室的熱空氣爐窯中保持在約 250-500℃熱空

氣，造粒乾燥污泥之炭化約 1小時。 

5.防止空氣進入炭化爐內保持低的氧狀態，可以氮氣密封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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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了減少臭味以及烴類燃料之放熱，以蒸汽送入爐中。 

7.污泥於 250-500℃炭化，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泥炭化氣體的產生，通過在高溫下炭化產

生氣體的燃燒，可以抑制污泥中的氮生成 N2O。 

8.污泥於 250-500℃炭化，可減少發生炭化氣體，不損害熱值而得到發熱量高之碳氫燃料，

回收的固體燃料量多。 

9.炭化爐中廢氣經再燃燒爐處理。乾燥機的排氣經除塵器收集後，經再燃燒爐進行除臭處

理。再燃燒爐之排氣經煙道氣處理塔處理後排出到大氣中。 

2.3.2 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  

下水道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特徵和物理特性受污泥原料之影響，以下為經技術評

估實際驗證之燃料分析結果。  

1.基本物性 

(1)未消化污泥  

a.工業分析値、炭化燃料之水分 0-4%、灰分 22-30%、揮發分 44-60%、固定

碳 17-26%。乾燥燃料之水分低於 10%、灰分 13%、揮發分 74%、固定碳

13%。  

b.元素分析值，炭化燃料含 45 %碳、5 %氫、氧 16-22 %、氮 5-7 %、1 %硫、

0.1 %氯、灰分 22-30 %。乾燥燃料含 47 %碳，7 %、29 %氧、5 %氮、1 %

硫、0.1 %氯、13 %灰分。  

c.燃料之比重，炭化燃料為 0.4-0.5，乾燥燃料為 0.7。  

d.臭氣指數，炭化燃料為 24-29，乾燥燃料為 41。  

(2)消化污泥  

a.工業分析値、炭化燃料之水分 0-1 %、灰分 43-45 %、揮發分 41-46 %、固

定碳 11-15 %。乾燥燃料之水分低於 10 %、灰分 28 %、揮發分 61 %、固

定碳 11 %。  

b.元素分析值，炭化燃料含 32-34 %碳、3-4 %氫、氧 13-30 %、氮 5 %、1-4 %

硫、0.1-0.2 %氯、灰分 43-45 %。乾燥燃料含 37 %碳，5 %、23 %氧、6 %

氮、1 %硫、0.2 %氯、28 %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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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燃料之比重，炭化燃料為 0.6-0.7，乾燥燃料為 0.7。  

d.臭氣指數，炭化燃料為 31-32，乾燥燃料為 34。  

2.燃料特性 

(1)以未消化污泥為原料，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發熱量約 18,000-21,000 kJ/kg， 約為

典型煤總熱值的 60〜70 %。  

(2)以消化污泥為原料，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發熱量約 14,000-17,000 kJ/kg， 約為典

型煤總熱值的 50〜60 %。  

(3)脆性指數(HGI)，炭化燃料約 50-60(C-1 系統)。  

(4)脫水污泥固體燃料與煤比較，其揮發分與灰分較多，固定碳較少。  

(5)揮發分較多而固定碳較少，燃料比 1 以下，與煤比較，燃燒狀況較好。  

(6)灰分較多造成燃燒灰和鍋爐灰增加許多，有必要注意。  

(7)固體燃料與煤比較，碳較少，氫相近，氧較多。  

(8)比重小於煤。  

(9)灰的組成，SiO2、Al2O3、CaO、P2O5比例大。  

(10)灰熔點較煤低，在鍋爐燃燒時必須小心。  

(11)灰中 P2O5比例多，燃燒灰對於水泥原料的影響需要注意。  

3.發熱特性 

(1)脫水污泥固體燃料，於 100℃以下之低溫度範圍之發熱機會小。  

(2)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由微生物發酵和加濕產生可燃性氣體機會小。  

(3)炭化燃料在儲存過程中可能蓄熱發熱，可能導致點火。  

(4)乾燥燃料之放熱小於炭化燃料，在儲存期間導致點火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5)消化和未消化的脫水污泥屬性，影響其發熱性。  

(6)脫水污泥固體燃料，藉由最佳化製造程序如改質溫度、造粒、藥物添加、加濕

等可增進發熱性。  

2.3.3 效果和使用注意事項  

1.效果 

(1)作為燃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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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水污泥固體燃料約 50~70 %的煤熱值，能夠有效地利用，可提供作為火

力發電廠煤之替代燃料。  

(2)溫室氣體減量  

脫水污泥固體燃料是一種生質燃料，在燃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不被記

錄溫室氣體，因此，它可以作為煤的替代燃料，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2.使用注意事項 

(1)貯藏性  

脫水污泥固體燃料具發熱性及可燃性氣體生成的屬性，因此，對於其運輸

存儲處理等必要以正確安全措施的措施進行。  

(2)粉碎性  

脫水污泥固體燃料與煤以熱值比 10 cal %之程度混合時，對於粉碎機(磨

煤機)之影響程度小。然而，對於各種不同類型之機具設備，必需要個別確認。  

(3)燃燒性  

脫水污泥固體燃料與煤以熱值比 10 cal %之程度混合時，對於煤粉鍋爐之

燃燒性、排氣特性等影響程度小。然而，對於各種不同類型之機具設備，必須

要個別確認。  

(4)對鍋爐之影響  

脫水污泥固體燃料與煤混合燃燒，熔融灰分可能於鍋爐內壁附著，阻礙鍋

爐傳熱。由於結垢影響常是特定的鍋爐型式，當用於燃煤鍋爐時，脫水污泥固

體燃料與煤混合比、單獨使用脫水污泥固體燃料及鍋爐類型均需進行個別之檢

討。  

本技術評估對象實證試驗結果，以炭化燃料供給量 3 t/h 及 6 t/h 類別之

小型鍋爐，以煤熱值比 2~10 cal %之程度混合時，燃燒試驗結果顯示並無燃燒

問題。以乾燥燃料供給量 60 t/h 之實廠鍋爐，煤熱值比 0.3~1.3 cal %之程度混

合時，燃燒試驗結果確認無對鍋爐之燃燒性無問題。 .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9 期(Oct. 2014) 165 

(5)燃燒灰  

對於脫水污泥固體燃料與煤混合燃燒灰之處理，可以想像到的是，脫水污

泥固體燃料混合燃燒之影響少。然而，當混合燃燒灰作為水泥原料的有效利用

時，必須根據標準進行分析。  

2.4 設施設計上注意事項 

2.4.1 一般事項  

1.系統設計時應注意污泥產生量、生產量及有效利用用途及有效利用量之把握。 

2.基本上系統採 24小時連續運行。此外，如果污泥的輸入量低時，間歇操作也是可能的，

需確保產品的穩定性與連續操作時間。 

3.系統額定操作容量，從維持產品質量的觀點，80 %以上為優。 

4.系統的機組，需考慮到經濟效率對應的定期檢查，故障，建設成本，維護，等，採大型

少量機組是可考慮的。如果僅設計一機組，有必要考慮長期系統關機之處理和處置對

策。 

5.對於污泥與原實證試驗不同特性時，需進行預備試驗，以確定產品特性、運轉條件及排

氣特性等。 

6.多種含水率與有機物成份比例不同之污泥同時進行燃料化時，為了產生穩定的產品，應

事先對這些系統的操作方法或混合方法進行測試。 

7.系統設置後對水處理與污泥處理之運轉或變更需求，及系統產品之影響等，應預先檢討

並擬定對策。 

2.4.2 發熱安全對策  

1.脫水污泥固體燃料因有熱量累積，對於運輸和貯存等，有必要充分考慮安全措施。 

2.對於燃料特性發熱評估，以手冊作為一般規則。 

3.在燃料特性發熱評估基礎上，運輸、儲存設施、緊急對策、整體對策計畫等，可與管轄

之消防部門協調。 

4.儲存設備等必要的設施需符合消防法規規定，必須符合有關法律，法規，標準之要求。 

5.規劃階段有必要對使用者完整說明發熱特性及保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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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資源化技術開發案例 

3.1 技術開發者 

日本下水道事業團、電源開発株式会社、月島機械株式会社、株式会社 NGK

水環境システムズ及株式会社ジェイベック所共同研究開發。  

3.2 技術開發目的 

開發低溫炭化物燃料製造技術可替代燃煤電廠中之化石燃料，技術可廣泛地應

用於污水處理系統，以達到促進下水道脫水污泥燃料回收系統。  

3.3 技術開發期間 

2006 年 11 月 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3.4 技術概要 

下水道脫水污泥性質穩定，由污泥製成燃料產品提供用於燃煤電力廠，可促進

預防全球暖化，並可長期穩定實現污泥回收再利用之目標。低溫炭化燃料系統為適

用之技術，與高溫炭化比較(600-800℃)比較，低溫範圍之炭化(250-500℃)可得到較

高熱值的燃料產品，透過造粒、蒸汽添加以抑制自燃及臭味減少之控制，增強煤混

燃作為燃料的適用性。  

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資源化系統流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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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資源化系統流程圖  

 

表 1  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資源化系統主要機具特徵  

主要構成機器 污泥乾燥機 炭化爐 再燃燒爐 

型式 攪拌機附回轉乾燥機 間接加熱式外熱迴轉窯 橫型圓筒爐 

特徵 

脫水污泥有高達 20~30 %

的水份，經過乾燥後再進
行造粒。 

乾燥機中熱空氣的風量、
乾燥污泥的水份可以透過
調節溫度來進行調整。 

間接加熱乾燥後的污泥，
藉由熱空氣進行炭化。需
確保低溫下有足夠的滯留
時間，入口處變化之吸
收，以產生穩定的燃料化
物。 

此設施將各處所產生的臭
味和炭化爐產生的氣體進
行分解、燃燒處理時需要
穩定的適當溫度(850℃)

確保有足夠的滯留時間。 

 

3.5 技術特徵 

3.5.1 溫室氣體減量效果  

與其他類型相比，溫室氣體排放量非常小，低溫炭化程序 N2O 溫室氣體排放

量約為流動床正常焚化之 1/50-1/20 程度。此外，低溫炭化燃料的使用，可以減少

大量溫室氣體量，考慮排出量與削減量之總的平衡，可達成溫室氣體之削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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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溫室氣體減量效果  

 

3.5.2 低溫炭化之燃料物性  

與先前炭化技術(炭化溫度：500~800℃)比較，低溫範圍炭化(炭化溫度：250 - 

350℃)可得到較高發熱量之產品，增加其作為煤炭替代燃料的價值。  

另外，低溫炭化之特徵為自燃發火性低，炭化裝置中添加蒸氣，炭化裝置前端

設置造粒，增濕不要影響其作為煤替代燃料之高熱值。  

 

表 2  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之燃料物性  

 低溫炭化 250~350℃ 中溫炭化 400~500℃ 高溫炭化 600~800℃ 

發熱量(高位) 

MJ/kg(dry) 

未消化污泥 
ο 

19~22 
Δ 

11~20 
×  

10~15 

消化污泥 13~16 10~12 7~9 

臭味 ο 微臭 ο 無臭 ο 無臭 

自然發火性 ο 低 Δ 加濕等必要 ο 低 

CO2削減效果 ο 大 Δ 中 ×  小 

發電廠 

適用性 

炭化物是造粒顆粒
狀、操作特點良好、
發熱量高、作為燃料
的評價是高的 

自然發火性高、加濕等
裝置是必要的(加濕量
依發熱量做調整) 

燃料類似媒炭、適用性
高、高發熱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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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東京都實際應用案例 

4.1 污泥資源化狀況 

日本東京都下水道建設於 1994 年達到 100 %普及率，年污水處理量平均每日

達 489 萬立方公尺，而其污泥焚化灰每日達 130 噸，但為資源利用、延長掩埋場的

使用壽命之觀點，仍要積極尋求污泥的資源化。其 2006 年，焚化灰有 64 %做為水

泥原料、輕骨材及粒度調整灰利用，其餘為掩埋。而要再提升資源化利用率已有很

大的困難，因而必須導入新的資源化技術。  

再日本東京都各種公共事業活動(公共交通、自來水、下水道等)每年排水的溫

室氣體達 220 萬噸，其中下水道系統排出量佔總量的 43 %，而必須進行溫室氣體

減量，成為下水道的另一責任。  

東京都為減低溫室氣體，於 2004 年 9 月策訂「Earth Plan 2004」，以 2009 年

為目標要降低 CO2量比 1990 年還低 6 %的減量目標，而 N2O 之溫室效應為 CO2的

310 倍，因污泥焚化，故其排出量佔下水道溫室氣體的 36 %，因之削減 N2O 的排

出成為很重要的對象，進而開發污泥低溫炭化燃料利用為其主要目的。  

4.2 脫水污泥低溫炭化開發與應用 

1.開發過程 

日本東京都為達到污泥低溫炭化的實施，採事業化模式，除採用污泥炭化新

技術外，為確保產品之應用，特募集民間的專業知識、技術，並以公募方式尋求

應用方案，包括炭化設施的設計、建設、維護管理及營運等，整體委託辦理方式，

以評選開發者。  

在選定專業者時，應徵者要同時提出炭化污泥系統及購買炭化物 20 年的合

作者，因之其最後選定出的就含有生質燃料公司 (為代表者為東京電力株式會社

100 %的子公司)及東京電力公司集團，共同提出之申請案，經於 2005 年由東京

都與該集團簽訂協定，而於當年 10 月與生質燃料公司簽訂炭化設施設計及建設

合約。  

上述簽訂之合約為自 2007 年 11 月至 2026 年共 20 年的長期合約，委託該生

質燃料公司負責設施的維護管理以及炭化物的製造。20 年間所製造的炭化物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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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生質燃料公司購買，但由東京都提供設置場所設施及脫水污泥。  

 

表 3  東京都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事業概要  

事業名 東部污泥處理、污泥炭化事業 

概要 下水污泥炭化處理、煤炭火力發電廠燃料化 

事業者 東京都下水道局、生質燃料公司 

事業開始年月日 2007年 11月 

事業期間 
營運開始 20年間 

(建設開始：2007年、營運開始：2009年) 

 

設施設置於東部污水處理廠，規模為每日 300 噸，為了要以在設備點檢及維

修時仍能繼續製造炭化物，故以複數 100wt/日三系列設置。  

該設施為由能將脫水污泥之含水率降低三分之一之乾燥機，再將乾燥污泥經

1 小時蒸發焚燒而達炭化之炭化爐，及在炭化過程所產生的廢氣予以收集焚化之

焚化爐所構成，提供之脫水污泥及含水率約 76 %，但由於污泥含水率有季節性

之變動，故該設施以能具穩定之效率。  

 

 

 

圖 3  汚泥炭化事業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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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東京都下水汚泥固形燃料化設備流程圖  

 

2.設施概要 

主要設施概要及內容，如表 4 及表 5。  

 

表 4  東京都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應用概要  

都市名 利用 技術(狀況) 特徵 

東京都 
炭化污泥燃料 乾燥機、炭化爐、燃燒爐 

(已經實際操作中) 

燃煤火力發電廠的替代燃料、受
託人經營設施建設，管理 場內 場外 

供用時期 事業費 
設施規模 

及總能量 

每個項目的成本
能源 

維持管理費 

2007年 11月 約 50億元 100wt/日×3系列 ─ 2007年 11月 

效果 費用補助制度 

污泥資源化率上升、溫室效應下降 下水道國庫補助金事業 

 

表 5  東京都下水道脫水污泥低溫炭化設施概要  

設施容量 100wt/日×3系列 

設備構成 乾燥機、炭化爐、燃燒爐 

投入脫水污泥量 99,000t/年 

製造炭化物量 7,700t/年 

設置空間 

(3系列分) 

(乾燥機、炭化爐等主要機器)約 21m×65m 

(炭化物接斗)約 14m×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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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脫水污泥              b.乾燥污泥            c.炭化污泥 

圖 5 東京都下水汚泥固形燃料化污泥外觀  

 

所製造之炭化物，其廢熱量為一般煤炭(約 6,000 kcal/kg)的三分之一(約 2,000 

kcal/kg)，屬於低熱量的煤炭，具無臭味且品質(發熱量)穩定之特色。而於火力發

電廠使用時，先將炭化物粉碎為粉狀後，與煤炭混合利用之，炭化物混合比為 1 %，

但可混合至 3 %，在環境上應無問題。  

4.3 效益 

1.污泥資源化的提升 

東京都由於導入污泥低溫炭化，供電廠做燃料用，使其污泥資源化比率由原

64 %增至 73 %，增加污泥資源化之多樣化，且可確保 20 年期間污泥的有效利用，

達到最終處置的安全性。  

2.溫室氣體的削減 

導入炭化爐達到的溫室氣體削減效果，如圖 6。  

污泥在炭化過程，污泥中的氮、炭化物所產生氣體的變動，使原為減少氮化

物其污泥焚化溫度必須達 950℃，改以火力發電廠利用炭化物，則其排出量換算

CO2，約可削減每年達 37,000 噸。  

3.發電廠之效益 

污泥炭化物做為煤炭的替代燃料，由於係 CO2中和燃料之炭化物利用，可達

到削減溫室氣體，且因係義務性利用新能源，對於 RPS 法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具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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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東京都下水汚泥固形燃料化溫室氣體削減圖  

 

五、日本愛知縣碧南市脫水污泥低溫炭化火力電廠 

應用實例 

1.概說 

日本愛知縣碧南市之衣浦東部淨化中心，為收集處理該縣內碧南市、安城市

及高浜市三市區污水之流域污水下水道淨化中心。  

該淨化中心於供用 10 年後之 2006 年時之污泥產生量為每日平均 13.2ws-t，

而檢討以焚化減量。該廠附近的中部電力 (株)碧南火力發電廠為日本最大火力電

廠，期待污泥能供為燃料使用，而進行檢討炭化後供燃料利用對鍋爐的可能影響，

故以供煤炭鍋爐使用為條件，進行公開徵求合作，最後獲致碧南電廠以與煤炭混

燒利用，進行合作計畫。  

下水污泥燃料化事業流程如圖 7，係採設計建設加操作(DB+O)的事業模式，

其投標即採「高度技術提案綜合評價方式進行」，建設後依綜合評價時民間的提

案為基礎，以 20 年間之燃料設施的維護管理操作及炭化燃料之購買契約，開始

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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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縣

建設公司
(株)設施之
設計 施工

愛知衣浦Bio(株)
燃料化設施的操作維護管

理 炭化燃料出售

中部電力(株)
炭化燃料出售炭化燃料

銷售合約

利用確約炭化燃料買賣合約炭化燃料運轉合約維護管理維護管理運轉確約總合約設計施工

協定基本

綜合評價範圍

發包

 

圖 7  下水污泥燃料化事業流程  

 

依圖 7，其辦理過程如下：  

(1)由縣發包與炭化設施之建廠公司，簽訂炭化廠設計及施工合約。  

(2)由縣成立一污泥炭化設施操作管理及出售單位(附屬事業單位)，並簽訂操作管

理運轉合約及炭化燃料買賣合約，公司簽訂 20 年出售合約。  

(3)由附屬事業單位與炭化燃料利用單位簽訂買賣合約，並由縣與利用單位簽訂利

用確約。  

上述脫水污泥炭化設施之能力，其規模為將每日 100 噸的脫水泥餅製造成約

8 噸之炭化燃料，其燃料化過程如圖 8。包括下水下列過程：  

a.運入脫水污泥餅。  

b.乾燥至含水率 10 %～30 %。  

c.為達炭化物品質安定化進行造粒成型。  

d.以 500℃的熱風炭化。  

e.為達炭化燃料的安定，於加溫後在 45℃以下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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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入

     

貯留 搬出
45 以下24hr

乾燥
600  1hr

造粒∮4~6mm
L:10~15mm

炭化
500  1hr

圖 8 污泥燃料化過程 

 

所產生的炭化材料，由發電廠每週 5～6 次以 Jetback 車運出。  

2.炭化燃料的特徵及能源平衡 

在炭化燃料過程中，下水污泥餅之特性變化如表 6，炭化後污泥熱值仍保留，

但污泥的臭氣則已消失。  

 

表 6  下水污泥炭化過程各階段特性  

種類 脫水泥餅 乾燥污泥 炭化污泥 

處理階段 設施投入時 乾燥後 炭化後 

外觀(色) 灰黑色 灰黑色 黑色 

性狀 板狀(濕泥土狀) 稍濕的粉末狀 分散狀粒 

含水率( %) 74~79 10~30 0 

臭氣 非常強 強 無臭 

低位發熱量 

(MJ/kg(乾)) 
18~16 與脫水泥餅相近 14~21 

 

本炭化設施於開始運作後，實際製造的炭化燃料發熱量分析結果如圖 9，高

於合約要求之熱值，達到設計目標之 17.2MJ/kg•DS，為良好的炭化燃料。  

惟炭化燃料所具的熱量，是低於製造所耗的能源，但並非已創造新能源，因

下水污泥炭化製造時，需要重油及電力。  

圖 10 為本計畫若以焚化爐(脫水污泥焚化為灰)所需的能源，與污泥炭化燃料

化所需能源之比較，以單位污泥餅量之能源比較。  

由圖 10 可知假如焚化使用能源為 100，污泥燃料化所需能源為 142，而炭化

燃料所回收燃料具能源約為 69，若將其所使用的能源減去回收之能源，則實質上

所使用能源為 73，則較焚化所減少的能量達 30 %左右，因之從能源使用比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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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污泥燃料化較焚化為少。  

亦即，作為原料的脫水污泥所具有的能源約 220，而在炭化處理過程一部份

氣化，以致減少其能源，使炭化燃料之能源變成 69。  

 

 

圖 9  炭化燃料發熱量分析(2012 年) 

 

使用能源
100

   使用能源
       100

炭化燃料回
收之能源

69

實質使用能源
73

 

能源利用約較焚化
減少30 

 

0 50 100
 

圖 10  污泥焚化及污泥炭化能源消耗比較  

 

3.事業效益 

本燃料化設施處理脫水污泥餅計畫，為年 33,000 噸的脫水污泥，約可製造出

2,700 噸的炭化燃料。該炭化燃料供發電廠做為替代燃料，有下列主要效益：  

(1)循環型社會實現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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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循環資源由下水污泥所產生的燃料，其年發電量可達 4,600,000kwh，

相當於可提供一般家庭 1,270 戶一年間之用電量。  

(2)對防止地球溫暖化的貢獻  

本設施若與過去所採的焚化相比較，則因可抑制相當於 CO2 310 倍的 N2O

產生，若包括製造煤炭替代的炭化燃料削減量，則其年間總可削減溫室氣體

8,000 噸，相當於 1,500 戶家庭所排出之溫室氣體。  

(3)確保長期安定利用的貢獻  

以 20 年間出售發電廠做為替代煤炭的買賣合約，相當於確保每日 100 噸

下水脫水污泥的長期穩定有效處理，使得用途多面化。  

(4)污泥處理費的減低  

污泥炭化之經濟性，最大效益在於不像污泥焚化，又需有焚化灰的處理費

用。包括維護管理費在 20 年間約可節省 7 億元日幣，雖然炭化燃料的出售價

僅每噸 100 日幣，佔總事業費比例不大。  

(5)發電廠碳中和的貢獻  

發電廠使用率本計畫所產生的炭化燃料，約每年 2,700 噸，年度電量

4,600,000 kWh，因係炭中和該發電量所產生的 CO2約 2,300 噸，則可不列入

排放量中，對發電廠為一實質貢獻。  

 

六、結  語 

脫水污泥餅低溫炭化供火力發電廠做為混合煤炭燃料，其低溫炭化技術經日本

下水道事業團於 2007年完成技術評價其技術和效益後，因具有資源回收循環利用、

解決污泥最終處置及供火力發電廠做燃料利用外，更可做為碳中和等之多重效益，

在短短幾年就已引導日本近 10 座污水廠開始使用該處理技術，本文僅介紹 2 座已

完成正在運轉中的實廠實績，以供國內進一步引用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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